一、以下设备不纳入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范畴:
(一)计算机及网络设备，包含超算系统、高性能计算、云计算、交换机、工作站等;
(二)软件及模拟系统，包含数据分析软件或仿真系统等;
(三)教学及医疗设备，包含所有在功能中单独标注为教学使用的设备，以及公共卫生系统的医疗专用设备；
(四)辅助设备，主要是指科研活动涉及的各类辅助性设备;
(五)不直接用于科研的设备。

二、以下五种情况的科研仪器设备可以不纳入开放共享考核:
(一)涉密仪器设备;
(二)老旧仪器设备(已超过最低使用年限)且主要功能和技术指标已经不能满足科研需求的仪器设备;
(三)常年执行固定、连续任务的在线监测科研仪器;
(四)不具备独立功能的配件；
(五)处于调试状态的仪器设备。

不纳入开放共享以及纳入开放共享但不参与考核评价的设备须一并提交佐证材料备查。其中：教学设备应附教学大纲，调试中的设备应附调试维修记录。其他情况请逐台提供情况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汇总表与自评报告一起报送。

